
山东“辱母杀人案”上诉获受理

最高检派员赴山东调查警察是否失职渎职，针对于欢行为是否属正当防卫，将依法审查认定

2014

年至

2015

年， 山东聊城女

企业家苏银霞向地产公司老板借款

135

万元 ， 月息

10%

， 在支付本息

184

万和价值

70

万的房产后， 仍无

法还清债务。

2016

年

4

月

14

日 ，

11

名催债

人对苏银霞进行辱骂、 抽耳光等极

端行为 ， 在长达一小时的凌辱后 ，

当着她儿子于欢的面用更极端手段

污辱苏银霞。

匆匆赶来的民警未能阻止这场

羞辱， 于欢情急之中用水果刀乱刺，

致

4

人受伤， 其中一人失血过多休

克死亡。 死者杜志浩为涉黑组织成

员 ， 被指曾经在

2015

年撞死

14

岁

女学生后逃逸。

2016

年

12

月

15

日， 聊城市中

级法院开庭审理于欢故意伤害一案。

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

期徒刑。

目前 ， 于 欢 已 提 出 上 诉 。 他

的上诉代理人主张 ， 在遭遇涉黑

团伙令人发指的侮辱 、 警察出警

后人身自由仍然得不到保障的情

况下 ， 于欢的被迫还击至少属于

防卫过当 。

山东省高院发布通告称 ， 一审

宣判后，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洪

章、 许喜灵、 李新新等人和被告人

于欢不服一审判决， 分别提出上诉。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受理此案。

案件回放

讨债人催要欠款 脱裤子侮辱母亲

据于欢案的一审判决书显示 ：

聊 城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经 审 理 查 明 ，

2014

年

7

月， 山东源大工贸有限公

司负责人苏银霞向赵荣荣借款， 双

方口头约定月息

10%

。

2016

年

4

月

14

日

16

时许， 赵荣荣以欠款未还清

为由纠集郭彦刚、 程学贺、 严建军

等十余人先后到该公司催要欠款 。

同日约

21

时

50

分， 杜志浩等多人

来到苏银霞和其子于欢所在的办公

楼一楼接待室催要欠款， 并对二人

有侮辱言行。

22

时

10

分许， 冠县公安局经济

开发区派出所民警接警后到达接待

室， 于欢欲离开接待室被阻止， 与

杜志浩、 郭彦刚、 程学贺、 严建军

等人发生冲突。 于欢持尖刀将杜志

浩、 郭彦刚、 程学贺、 严建军捅伤。

出警民警闻讯后返回接待室， 令于

欢交出尖刀 ， 将其控制 。 杜志浩 、

严建军、 郭彦刚、 程学贺被送往医

院抢救， 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于次日

2

时许死亡， 严建军 、 郭彦刚伤情构

成重伤二级， 程学贺伤情构成轻伤二

级。

记者注意到， 被告人于欢的供述

词里， 有被害人杜志浩侮辱其母亲苏

银霞的言行。 “当晚

9

点多， 他们强

行把我们带到公司一楼接待室， 他们

嚷嚷着叫我妈还钱， 骂我妈妈， 啥难

听骂啥。 后来， 进来一个下巴留着小

胡子的人 （即杜志浩）， 这个人进来吓

唬我妈妈跟我， 然后脱掉裤子， 露着

下体， 此人继续让我妈妈还钱， 并且

辱骂我妈妈和我， 还把我的鞋脱下来，

扇了我一巴掌。 这时， 派出所的民警

到了， 派出所的人劝说别打架， 之后

就去外面了解情况了。”

于欢还供述称， 后来有一个人就

扣住他的脖子把他往接待室带， 他们

就开始打他。 他从桌子上拿刀子冲围

着他的人肚子上攮了一刀， 一共攮了

几个人记不清了。

法院判定

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

对于上述情况， 聊城中院则认为，

被告人于欢面对众多讨债人的长时间

纠缠，不能正确处理冲突，持尖刀捅刺

多人，致其中一名被害人死亡、二名被

害人重伤、一名被害人轻伤，其行为构

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于

欢犯故意伤害罪成立。于欢犯故意伤害

罪后果严重，应当承担与其犯罪危害后

果相当的法律责任，鉴于本案系被害人

一方纠集多人，采取影响企业正常经营

秩序、限制人身自由、侮辱谩骂他人的

不当方式讨债引发， 被害人具有过错，

且被告人于欢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可从轻处罚。

该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 判决被

告人于欢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无期徒

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于欢赔偿附

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洪章等死亡赔偿

金

29098.5

元 ， 处理丧葬事宜的交通

费 、 误工费

1500

元 ， 共计

30598.5

元 ； 赔 偿 严 建 军 医 疗 费 等 共 计

53443.47

元； 赔偿程学贺误工 、 护理

费等共计

2231.7

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

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山

东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最新进展

山东高院已受理当事人上诉

昨天上午， 山东省高院针对于欢

故意伤害案发布情况通报， 通报如下

:

于欢故意伤害一案， 聊城市中级

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

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承

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 宣判后， 附带

民事诉讼原告人杜洪章、 许喜灵、 李

新新等人和被告人于欢不服一审判决，

分别提出上诉。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于

2017

年

3

月

24

日受理此案， 已依

法组成由资深法官吴靖为审判长， 审

判员王文兴、 助理审判员刘振会为成

员的合议庭。 现合议庭正在全面审查

案卷， 将于近日通知上诉人于欢的辩

护律师及附带民事诉讼上诉人杜洪章、

许喜灵 、 李新新等的代理律师阅卷 ，

听取意见。 我们将依照法定程序予以

审理。

最高检介入调查此案

昨天上午 ， 针 对 媒 体 报 道 的 山

东省聊城市于欢故意伤害案即 “辱

母 杀 人 案 ” 引 起 的 广 泛 社 会 关 注

,

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 ， 已派员

赴山东阅卷并听取山东省检察机关

汇报 ， 正在对案件事实 、 证据进行

全面审查 。

对于欢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 、

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 将依法予以

审查认定； 对媒体反映的警察在此案

执法过程中存在失职渎职行为， 将依

法调查处理。

根据法律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

规则的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

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检察院的工

作， 上级人民检察院领导下级人民检

察院的工作。 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

人民检察院的决定， 有权予以撤销或

变更； 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

件有错误的， 有权指令下级人民检察

院予以纠正。

据新华网

电脑经常出现来历不明

广告

警惕“幽浮”木马

360

安全卫士发布安全播报称 ，

近日有不少网友反映， 浏览网页时屡

屡被强制 “插播” 各种浮动广告， 不

胜其扰。 在试图安装具有广告过滤功

能的浏览器时， 又被恶意软件强制关

闭安装程序。 经分析， 这是名为 “幽

浮” 的木马在作祟。

安全播报指出 ， “幽浮” 木马

主 要 靠 一 些 盗 版 系 统 预 装 传 播 。

它会霸占主页 ， 并阻止一些 安 全

软件和浏览器的安装 ， 具 有 较 强

的破坏性 。

“幽浮” 木马的作案过程如拦路

抢劫： 当浏览器向服务器发送请求并

接收响应， 这个过程会传输数据包。

“幽浮” 木马则是埋藏在数据传输必

经之路上的山贼， 它劫持并篡改数据

响应包， 插入用于执行恶意推广的攻

击代码。

为了不让中招者起疑心 ， “幽

浮” 会一边执行正常的网页响应 ，

一边悄悄做着坏事 。 恶意 代 码 会

直接写入开机启动项以常驻系统 ，

也就是说 ， “幽浮 ” 就如 它 的 名

字一样 ， 你的电脑一旦中 招 ， 它

就像幽灵一般始终 盘旋在电 脑 中

阴魂不散 。

安全专家表示 ，如果电脑发现

经常出现来历不明的广告 ，浏览器

主页无法正常设置 ，甚至无法安装

新的浏览器等情况时 ，系统很可能

已经被 “幽浮 ”木马感染 。建议中招

网友尽快下载有效的安全 软 件 进

行全盘扫描杀毒 。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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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我公司承建的中亿汽贸城二期

25

、

26

、

34

、

35

、

36

、

37

号楼工程项目现已竣

工验收备案，为保障农民工工资及时足

额支付到位，现对该工程项目农民工工

资支付情况进行公示，如发现存在拖欠

农民工工资行为，请及时向衡阳市住建

局政策法规科举报投诉 （公示期：

2017

年

3

月

23

日—

2017

年

3

月

28

日）。

举报投诉电话：0734-8222290

衡阳市正泰建筑工程公司

2017 年 3 月 23 日

延期拍卖公告

接法院通知， 我公司原定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上午

9

点

30

分

举行的祁东县水产科学研究所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拍卖会暂时停

止，具体拍卖时间另行通知。

联系电话：0734-8129551

衡阳市得天拍卖有限公司


